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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12月新增、修訂人事法規、釋例彙整表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有關考試院通過
行政院建請推動
地方機關職務列
等 調 整 規 劃 一
案。 

旨揭職務列等調整規劃，經行政院114年6月
26日函建請考試院推動，案經提同年10月23
日考試院第14屆第43次會議通過，並決議自
115年2月1日實施，上開會議通過之「地方
機關職務列等調整範圍」，其中涉及直轄市
政府部分如下: 
一、直轄市政府部分所屬機關（構）一級單

位主管（含派出單位及一條鞭單位主
管）之列等調整： 

(一)二級機關首長列簡任第十職等以上者: 
1、其列「薦任第八職等」、「薦任第

七職等至第八職等」之一級單位主
管，列等調整為「薦任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2、為維持職務結構合理性，前揭機關
現列「薦任第八職等」幕僚長（秘
書）一併配合調整列等為「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二級機關一級單位主管列「薦任第七
職等」、「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者，均調整為「薦任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二、直轄市政府暨所屬一級、二級機關部分
資訊類非主管職稱列等調整： 

(一)列等上限為「薦任第八職等」高級分
析師，調整為「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4日
部法五字第11458908311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29日府授人
企字第 114040521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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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二)分析師列等由「薦任第七職等」調整
為「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三)又各機關（構）日後如擬增置高級分
析師、分析師，相關職稱設置，仍應
考量機關（構）之資訊業務範疇及職
務結構之合理性，妥適配置。 

三、各直轄市政府所屬家庭暴力暨（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職務列等調整： 

(一)「編制員額達90人」或「編制員額與
聘僱員額合計數達200人」：主任列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副
主任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主任秘書列「薦任第九職
等」、一級單位主管列「薦任第八職
等至第九職等」。 

(二)員額未達前開標準：主任列「薦任第
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列
「薦任第九職等」、一級單位主管列
「薦任第八職等」。 

(三)社會工作督導列等由薦任第八職等調
整為「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有關「各機關職

稱及官等職等員

額配置準則」業

經考試院、行政

院於民國114年12

月4日會同修正發

布，並自114年12

涉及直轄市政府之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3條第2項：訂定共用編制表

之機關，以共用編制表所置職稱之員額

加總計算，適用配置準則相關員額配置

規定。（本次修正新增） 

二、修正條文第5條第2項：調整簡任比率計

算方式，改以各機關編制表內簡任員額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10

日部法四字1145905078號

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29日府授人企

字第114038761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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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月6日施行。 數除以薦任員額數計之。（按：本次修

正新增，原以各官等員額總數作為比率

計算之分母） 

三、修正條文第7條第1項：修正各機關定有

官等職等之員額總數達30人以上，應置

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職稱（按：原

為20人），並將配置員額最低標準修正

為「總數未滿100人者，置1人」及「總

數滿100人以上者，置2人」等2個級

距。 

四、修正條文第7條第2項：放寬列委任第四

職等至第五職等，部分員額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職稱之員額數規定為不得低於列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

等職稱員額數之十二分之一。（按：原

為六分之一） 

五、修正條文第8條第1項第2款：直轄市政

府及所屬一級機關薦任第七職等以下之

薦任官等職稱比率，不得低於薦任員額

數之50%。但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工程

機關不得低於45%及一級法制機關不得

低於20%。（按：一級機關由原規定60%

調降為50%，並額外調降一級工程機關

比率） 

六、修正條文第8條第1項第3款：直轄市政

府所屬二級機關及區公所薦任第七職等

以下之薦任官等職稱比率，不得低於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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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任員額數之60%。但直轄市政府所屬二

級工程機關不得低於55%。（按：二級

機關及區公所由原規定70%調降為60%，

並額外調降二級工程機關比率） 

七、修正條文第9條第1項第3款：直轄市政

府參事、技監、顧問、參議職稱，其配

置員額數不得高於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

一級機關首長職稱員額數之加總；並於

同條第2項增列本款「一級單位主管及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之涵攝對象，即不

含人事、主計、政風、警察單位主管或

機關首長。（按：考量條文文字體例一

致性，爰修正本款規範文字表述方式；

修正後之該等職稱員額總數仍與現行員

額數28人相同，未有變動） 

八、修正條文第9條第1項第6款：直轄市政

府所屬一級機關簡任非主管職稱，其配

置員額數不得高於一級單位主管員額設

置數之二分之一。（按：本次修正係明

確職務設置之原則性標準，並依修正條

文對照表說明欄五、（三）規定，「簡

任非主管」不含同條項第3款所定職

稱、公職律師及消費者保護官。） 

九、修正第5條附表三「各機關組織編制之

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機關類別及

各官等比率： 

(一)簡任比率：配合配置準則第5條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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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文，調整簡任比率之計算方式，改以

薦任員額數作為計算基準，且同層級

機關原則上不再按類別區分不同比

率，直轄市政府一級機關比率統一訂

為25%。（本次修正新增） 

(二)委任比率：本次修正原則調降5%，另

針對業務性質具高度專業性、技術

性、危險性或攸關民眾生命安全之機

關類別（如工程、動植物防疫檢疫、

社會福利機關等），並審酌直轄市政

府與縣（市）政府部分所屬機關之衡

平性，再予額外調降委任比率，說明

如次： 

1、一級機關：「行政機關」調降10%；

增訂「社政機關」、「衛生機關」

及「資訊機關」，與修正前相比，

調降20%。 

2、二級機關：「家防機關」調降30%；

「工程機關」調降20%；「社教文化

機關」及「交通行政機關」均調降

15%；「動（植）物檢疫機關」及

「社會福利機關」均調降10%；現行

「環保機關」及「地政事務所」整

併入「其他機關」，與修正前相

比，調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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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及格
之現職技術人員
改任作業要點」
自115年1月1日停
止適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之現職技術人
員改任作業要點自115年1月1日停止適用。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1日
部特二字第1145903265號
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4日府授人力
字第1140377172號函 

 

「公務人員考試
增列需用名額處
理要點」業經考
選部於114年11月
24日修正。 

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處理要點本次修
正要點如下： 
一、不分原公告需用名額，其增列需用名額

比例均不得逾一倍，齊一增列標準。
（修正規定第3點） 

二、分發機關提報增列需用名額，本要點第
3點已有限制規定，無須再另外設限，
爰刪除增列後總需用名額占報考人數或
到考人數之比例限制。（現行規定第4
點） 

三、為增加用人機關提報增列需用名額彈
性，提報次數上限由現行2次提高為3
次。（修正規定第6點） 

考選部民國114年11月24
日選綜一字第1140004762
1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9日府授人力
字第 1140380776 號
函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網際網路版
人力資源管理資
訊系統（WebHR）
子功能（職務代
理名冊報送案；
530 案 ） 功 能 調
整，自114年12月
15日上線。 

一、查114年7月3日修正發布之各機關職務
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業刪除
各機關職務代理報送名冊（以下簡稱職
代名冊）查考及抽查規定，並修正由各
機關人事單位自行列冊管理。 

二、為利機關列冊作業電子化，並兼顧人事
資料保存完整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已調整 WebHR 系統子功能（職代名冊報
送案；530案），後續請各機關依下列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12月5日總處培字第
1143029051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9日府授人力
字第 1140381060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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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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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定期建置職代名冊： 
(一)115年6月30日前：完成114年1月至6

月及114年7月至12月職代名冊建置。 
(二)115年7月1日以後：每年1月31日前完

成前1年7月至12月職代名冊建置；每
年7月31日前完成當年1月至6月職代
名冊建置。 

銓敘部、國防部

於114年12月12日

修正發布「軍職

專長與公務人員

職 系 認 定 對 照

表」（新增 7L01

數位技術督導官

等五項軍職專長

部分）。 

國防部為應軍事現代化及雲端科技發展所

需，業新增數位技術相關軍職專長，為使曾

任相關軍職人員轉任公職時，能依其專長性

質對照適當之公務人員職系，爰修正軍職專

長對照表，以資適用。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12

日部銓二字第1145905526

2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17日府授人

力字第 1140392308

號函 

 

有關支領東台加

給人員不適用公

務人員任用法施

行細則第21條第3

項第2款規定。 

一、查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3

項第2款規定，對於擬調人員於原服務

機關依規定支領地域加給，且無同條第

2項各款情形者，其原服務機關於收受

指名商調函後，函復之過調日期係於收

受指名商調函之次日起3個月之原則

外，最多得延長3個月，其意旨在考量

偏遠、高山、離島地區機關人力甄補較

為不易，需預留相當時間供機關遴補人

員，以維原服務機關業務運作及人力調

度。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24

日部法三字第1145903337

1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29日府授人

力字第 11404046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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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二、經參酌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9年6月7日

89局給字第015743號書函及全國軍公教

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七各機關學校公

教員工地域加給表附則6規定，由於東

部地區交通日趨便利，東台加給支給數

額自79年7月1日起予以凍結而不再調

整，是該項加給與服務於山僻地區、離

島地區而支領之地域加給情形有別，從

而支領東台加給人員所服務地區，與公

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3項第2

款規定所考量人力甄補較為不易之偏

遠、高山、離島地區不同。因此，支領

東台加給人員除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施

行細則第21條第3項第1款及第3款情事

外，不適用過調日期最多得延長3個月

之規定。 

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20條第1項規定

有關家庭照顧假

得以時計之解釋

令。 

一、核釋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0條第1項規

定：「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

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

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

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7日為限。」考

量家庭照顧假之事由多樣（例如：幼兒

臨時生病等），且照顧所需之次數及時

間不一，為利受僱者彈性運用，若確有

親自照顧家庭成員之需求，得以「小

時」為請假單位，雇主不得拒絕。 

二、前開請假單位若以小時計，「7日」之

計算，得以每日8小時乘以7，共計56小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12月9日總處培字第

1140024921號書函轉勞動

部民國114年12月1日勞動

條4字第1140148574B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11日府授人

考字第 114038476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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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計給之；受僱者擇定以「小時」為請

假單位後，不得變更。 

三、本解釋令自115年1月1日生效。 

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 32 條 之 3 第 1

項、第2項所定上

級機關（構），

於公務人員遭受

性騷擾，且行為

人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最高

負責人，應為其

自治監督機關，

即 分 別 為 行 政

院、內政部。 

一、查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2條之3第1項規定

略以，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

遭受性騷擾，且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

者，應向上級機關（構）、所屬主管機

關或監督機關申訴；同條第2項規定略

以，最高負責人涉及性騷擾行為，且情

節重大，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

調整職務之必要時，得由其上級機關

（構）、所屬主管機關、監督機關停止

或調整其職務。 

二、上開二項所定上級機關（構），於公務

人員遭受性騷擾，且行為人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最高負責人，應為其自治

監督機關，即分別為行政院、內政部。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12月24日總處培字

第1140025792號書函轉勞

動部民國114年12月19日

勞動條5字第1140149222B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31日府授人

考字第 1140404412

號函 

 

現職公務人員依

公務人員任用法

施行細則第 21條

規定商調，或依

第21條之1規定先

派代理並依限送

審者，其調任後

得以併計公務人

員訓練進修法第

15條所定應繼續

查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5條第2項之規範

意旨，係為配合公務人員任用法商調程序及

促進機關間人才交流，使公務人員於符合指

名商調法定調動時，其應繼續服務期間得以

合併計算。準此，現職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1條指名商調，或依第21

條之1規定先派代理並依限送審者，其調任

後得以併計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5條所定

應繼續履行服務義務期間。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民國114年12月26日公

訓字第11400217421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5

年1月2日府授人考

字第 1140406214 號

函 

 



第 10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履行服務義務期

間。 

內政部修正發布

「臺灣地區公務

員及特定身分人

員進入大陸地區

許可辦法」第 6

條、第7條、第10

條。 

本次修正內容重點摘述如下： 

一、申請赴陸探親、探病或奔喪親屬之親

等，由「四親等內」修正為「三親等

內」。（修正條文第6條） 

二、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

務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

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與國家

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

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申請

赴陸時間，由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

日之「2個工作日前」修正為「7個工作

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修正條文

第7條） 

三、增訂各機關（構）知悉返臺通報表異常

事項或申請人赴陸失聯之通報機制。

（修正條文第10條） 

內政部民國114年12月30

日台內移字第1140934067

4號書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5

年1月2日府授人考

字第 1140410310 號

函 

 

內政部修正「臺

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赴

大陸地區線上申

請須知」，並自

115年 1月 1日生

效。 

本次修正內容重點摘述如下： 

一、申請赴陸探親、探病或奔喪親屬之親

等，由「四親等內」修正為「三親等

內」。（修正規定第3點） 

二、修正應備文件：（修正規定第5點） 

(一)行程內容包含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33條之1（合作行為）或

第33條之2（締結聯盟）情形，或包含

參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

內政部民國114年12月30

日內授移字第1140934075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5

年1月2日府授人考

字第 1140411855 號

函 

 



第 11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政治性機關（構）、團體所舉辦之活

動，請於行程表「行程內容」欄位載

明。 

(二)參訪對象包含大陸地區縣市級以上黨

務、軍事、行政機關之首長或副首

長，請於行程表「邀請單位、探訪對

象」欄位載明。 

(三)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之機關首

長應檢附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文件，或由上一級機關代為申請。 

三、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

務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

上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與國

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

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申

請赴陸時間，由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

當日之「2個工作日前」修正為「7個工

作日前」，於線上系統申請。（修正規

定第6點） 

內政部修正「臺

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陸地區作業

規定」第8點、第

11點及第2點附件

1、第5點附件4、

附件5、附件6，

並自115年1月1日

本次修正內容重點摘述如下： 

一、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公）

務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

上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與國

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

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未

經申請赴陸或已申請赴陸而未經審查許

可，原規定為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

移民署）應開立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

內政部民國114年12月31

日內授移字第1140934111

號書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5

年1月5日府授人考

字第 1140413080 號

函 

 



第 12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生效。 通知單提醒當事人，修正為移民署應不

同意出境，並開立禁止赴陸通知單；新

增前述人員於出境時已退離現職者，移

民署應開立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通知

單提醒，並由當事人具結後，准予查驗

通關。（修正規定第8點） 

二、增訂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

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人員（原）

服務機關、委託、補助或出資機關

（構）知悉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異常事

項或申請人赴陸失聯之通報機制。（修

正規定第11點） 

三、配合相關規定酌修作業規定第2點附件

1、第5點附件4、附件5、附件6。 

銓敘部114年11月

24日部銓三字第

11459010121號令

修正發布「各機

關辦理公務人員

考績（成）作業

要點」，並自發

布日生效。 

本要點計23點，本次修正6點，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因應智慧考績審定系統與現行實務需

要，除經撤（註）銷重行辦理考績

（成）及考績（成）更正或變更案維持

現行報送方式，各機關依本要點辦理考

績（成）案原則上採免備文報送，考績

人數統計表及附錄表已建置於系統內，

以及配合留停辦法第5條規定修正，將

照顧3足歲以下孫子女留職停薪人員納

入不計列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人員之

範圍。（修正規定第12點、第15點及第

22點） 

二、配合現行各機關於考績（成）案經銓敘

銓敘部民國114年11月24

日部銓三字第1145901012

2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3日府授人考

字第 1140367496 號

函 

 



第 13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審定前，得先行暫支考績（成）獎金之

規定，已不再區分年終或另予考績

（成），以及銓審互核辦法第3條第3款

規定將借支用語修正為暫支。（修正規

定第13點） 

三、增訂經受考人同意考績（成）通知書以

電子方式通知者，收文時間依電子簽章

法第9條第2項規定辦理之但書規定。

（修正規定第14點） 

四、配合智慧考績審定系統與現行實務需

要，得俟主管機關填報主管機關及所屬

機關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分配彙整表

後，先行報送次年1月至6月退休人員考

績清冊辦理銓敘審定。（修正規定第20

點） 

總統114年11月1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400117191號令

修正公布「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3

條、第 11條及第

12條，並自公布

日施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另予考績辦理條件，將原定「連

續」任職改為「累計」任職。（修正條

文第3條） 

二、放寬因育嬰留職停薪辦理之另予考績，

得用以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

格。（修正條文第11條） 

三、將公務人員對他人為性騷擾、跟蹤騷擾

或職場霸凌等違失行為，且情節重大

者，增列為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免職

要件，並明定懲處權行使期間，一次記

二大過者15年，記一大過者7年，記過

或申誡者5年。（修正條文第12條） 

銓敘部114年12月1日部法

二字第1145903367號函 

臺中市政府114年12

月4日府授人考字第

1140377274號函 

 



第 14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考試院114年12月

18 日 修 正 發 布

「公務人員考績

法施行細則」，

並自114年11月21

日施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

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將另予考績之

「連續」任職要件，修正為「累計」任

職，明定考績年度內任職期間之計算方

式，並配合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修

正，以「法人」用語含括借調之各法人

類型，另將公務員懲戒法所定免除職務

納入應隨時辦理另予考績之情形。（修

正條文第2條、第7條及第9條） 

二、配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增列公務

人員請身心調適假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

考量因素，並將「陪產假」修正為「陪

產檢及陪產假」。（修正條文第4條） 

三、配合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撤職處分者，

自再任之日起2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

遷調主管職務，增列受撤職處分人員在

不得晉敘期間考列乙等以上者，不能取

得升等任用資格。（修正條文第10條） 

四、配合考績法第11條第2項增訂因育嬰留

職停薪辦理之另予考績，得予併計取得

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明定因育嬰

留職停薪辦理之另予考績適用範圍及認

定標準。（修正條文第12條之1） 

五、配合考績法第12條第4項增列一次記二

大過免職要件，增訂記一大過之概括性

要件規定。（修正條文第13條） 

六、配合銓審互核實施辦法之修正，刪除各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19

日部法二字第1145909952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29日府授人

考字第 1140401798

號函 

 



第 15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機關應將考績清冊送審計機關查考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20條） 

七、修正各機關應以書面或符合電子簽章法

之電子文件方式，核發考績通知書。

（修正條文第21條） 

關於銓敘部民國8

5年7月20日85台

中法二字第13324

83號函就公務員

服務法原第14條

之 1（現為第 1 6

條）規定「職務

直接相關」之認

定 標 準 再 補 充

案。 

一、銓敘部為利公務員遵行並維護公務員權

益及政府與民間人才之適當交流，就公

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6條

（下稱旋轉門條款）用語（如「離

職」、「職務直接相關」、「營利事

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

務之股東、顧問」）之認定標準所為補

充解釋。 

二、審酌旨揭85年7月20日函實施迄今已將

近30年，為因應社會環境及業務型態轉

變，維護行政公正與防止利益輸送，誠

宜適時檢視以符實際。又以旋轉門條款

係對離職公務員選擇職業自由之限制，

司法院釋字第637號解釋雖肯認上開管 

制規定合憲，惟仍應注意限制手段與目

的達成間應具實質關聯性，是為期審慎

周妥，銓敘部前擬具修正方向並以114

年9月23日部法一字第1145879447號函

請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表示意見後，

再於114年12月8日邀集上開各主管機關

共同開會研商，並獲致會議結論，爰據

以補充如下：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範疇：除依經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12

日部法一字第1145908384

2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17日府授人

考字第 1140391294

號函 

 



第 16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濟部79年9月26日商字第216925號函釋

認定外，新增「法定職掌對營利事業

經營業務具監督或管理權之主管機

關」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範疇。

（銓敘部109年3月20日部法一字第109

4912530號書函參照） 

(二)新增「投資業務關係」及「委託經營

關係」為「職務直接相關」之範疇，

其認定標準分別如下： 

1、離職前服務機關與營利事業間具投

資關係，且係機關負責投資該營利

事業之業務直接承辦人員及其各級

主管人員。但不包括投資係透過國

內外具獨立、透明之公開發行市

場，以競價拍賣、公開申購或公開

市場進行交易等方式取得股份者；

或以上開方式取得股份後，以原股

東身分參與增資認購、無償配股取

得股份者。上開所稱「公開市場」

交易方式，例如透過臺灣證劵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即「臺灣證劵交

易所」）建置之證券集中交易市

場，以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即「櫃買中心」）所

轄之櫃檯買賣市場等。 

2、離職前服務機關為政府基金管理機

關（構），且將資金委託專業金融

機構等營利事業經營者，其負責委



第 17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託 該營利事業之直接承辦人員及各

級主管人員。 

三、又，以違反服務法第16條規定係涉及刑

責，依司法院釋字第137號及第407號解

釋意旨，行政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

法律規定所為必要之釋示，尚不具備刑

事法之拘束力，故個別案件是否違反服

務法第16條規定，法官於審判時仍將就

具體案情適用法律，併予敘明。 

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安全及衛生防

護辦法第5條第4

項所稱「其他特

殊情形」，得免

設安全及衛生防

護委員會之補充

規定。 

一、機關適（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

簡稱保障法）之員額未滿5人，經上級

機關同意後得免設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

會（以下簡稱防護委員會），改指派專

人辦理 。 

二、符合行政院訂頒之「各機關學校公教員

工地域加給表」所定「山地地區」及

「離島地區」，且適（準）用保障法之

員額未滿5人之鄉（鎮、市）、直轄市

山地原住民區之公所與代表會，考量地

理環境及交通狀況確有組成防護委員會

及遴聘外部學者專家之困難，爰毋須報

經上級同意即可免設防護委員會。其所

屬公務人員遭受職場霸凌時，得逕向各

該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提出申

訴。 

三、至非屬前開地區之公所及代表會仍需報

經同意方可免設。若未依規定組成防護

委員會並召開會議，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民國114年12月18日公

護字第1149060040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30日府授人

考字第 1140398321

號函 

 



第 18 頁，共 26 頁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訓委員會將要求檢討改善並調查相關人

員責任 。 

四、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

公所及代表會，於安全衛生事項具指揮

監督權限之上級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並負責派員實施抽查，此

認定不因行政體系無直接隸屬關係而受

影響 。 

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訂定

「機關發生重大

災害或死亡安全

衛生事故審議小

組作業要點」，

並自115年1月9日

生效。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

會）為明確規範機關發生重大災害或死亡安

全衛生事故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之

審認與裁處原則、審議程序及組成等事項，

爰訂定機關發生重大災害或死亡安全衛生事

故審議小組作業要點共計11點，其訂定重點

如下： 

一、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第1點） 

二、明定召集人指派方式、委員人數、性別

比例、遴聘範圍，及補聘原則。（第2

點） 

三、明定本小組召開會議事由。（第3點） 

四、明定會議主席產生原則；委員審議案件

應秉持專業與公正，並應親自出席；會

議召開方式得採實體或視訊會議方式進

行。（第4點） 

五、明定本小組開會應出席之委員人數、決

議表決方式、委員迴避規定及如何計算

出席委員人數等原則性規定。（第5

點）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民國114年12月19日公

護字第1140021600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24日府授人

考字第 114039951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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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六、明定本小組審議重大災害或死亡安全衛

生事故（以下簡稱重大事故）案件時，

應綜合審酌上級機關調查報告、相關事

證及事實陳述，以認定防護措施缺失與

重大事故間之因果關係。（第6點） 

七、考量該等重大事故成因可能涉及職業安

全相關專業領域及實務判斷之一致性標

準，爰明定必要時得邀請勞動檢查機構

或相關專業團體提供意見；事故機關及

其上級機關應配合審議，必要時須列席

說明或提供事證。（第7點） 

八、明定本小組於會議中得錄音或錄影以記

錄審查過程；除經同意或法律規定外，

列席人員不得自行錄音錄影。（第8

點） 

九、明定本小組審認個案事實並據以認定因

果關係後，應依認定結果作成決議，並

由保訓會依決議內容賡續辦理函請檢察

機關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之1第4項

辦理、函請發生事故機關之上級機關通

知限期改善，或由保訓會依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19條之1第3項核定裁處罰鍰等事

宜。（第9點） 

十、明定本小組議決事項應經保訓會主任委

員核可後執行，及本小組所需經費支應

之方式。（第10點、第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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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訂定

「公務人員保障

法第十九條之一

罰鍰案件處理要

點」，並自115年

1月9日起生效。 

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十九

條之一罰鍰案件處理要點共計9點，其訂定重

點如下： 

一、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第1點） 

二、明定各機關應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裁處罰鍰之

事項。（第2點） 

三、明定保訓會收受各機關函報違反保障法

第19條之1罰鍰案件後，應於一定期限

內作成罰鍰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第

3點） 

四、訂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分期繳納罰鍰之事

由及分期繳納方式。（第4點） 

五、明定受處分人未依限繳納罰鍰或申請分

期繳納未如期繳納，保訓會應依規定移

送強制執行。（第5點） 

六、明定機關依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為甲類

及乙類機關。（第6點） 

七、各機關違反依保障法授權訂定之公務人

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9

條，及依該辦法訂定之各機關安全及衛

生設施管理要點第4點至第21點之多項

不同法條，且涉有多種違規態樣者，保

訓會得就違反法條數，將罰鍰金額逐一

累加至最高罰鍰金額。（第7點） 

八、明定保訓會裁定罰鍰數額審酌原則及按

次處罰之相關規定。（第8點） 

九、明定受處分人之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民國114年12月19日公

護字第1149060037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24日府授人

考字第 114039951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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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及違反保障法第19條之1裁罰規定者，

如機關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

生防護措施且屆期未改善，因而致生重

大災害或死亡事故（即同時觸犯保障法

第19條之1第3項及第4項），或機關首

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人員為職場霸凌行為

致被霸凌者受傷、重傷或死亡（即同時

觸犯保障法第19條之1第6項及刑法第

277條傷害罪），其依保障法第19條之1

規定原應裁處之罰鍰，應依行政罰法第

26條規定辦理。（第9點） 

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19條至第 19條

之2、第21條、第

102條及第 104條

修正條文，業經

總統於民國114年

7 月 9 日 修 正 公

布，自115年1月9

日施行，並刊載

於總統府公報第

7798號。 

一、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

19條第2項所定「職場霸凌」，其定義

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

法（以下簡稱安衛辦法）文字雖表述不

同，但構成要件及實質認定並未變動，

不影響各機關案件調查處理及決定之作

成；另保障法第19條之1第8項所定 「重

大災害」定義，與職業安全衛生法（以

下簡稱職安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一致。基此，安衛辦法第42條所定重大

災害，自115年1月9日起，均應依保障

法上開規定據以認定。 

二、保障法第19條第3項所定職場霸凌申訴

期限部分： 

(一)自115年1月9日起有關職場霸凌行

為，被申訴人屬非具權勢地位者，自

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時起，逾3年者，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民國114年12月26日公

護字第1149060038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5

年1月2日府授人考

字第 1140406445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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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不予受理；被申訴人屬具權勢地位

者，自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時起，逾5

年者，不予受理。 

(二)115 年 1 月 9 日前發生之職場霸凌

行為，以115年1月9日為基準日，倘

尚未逾既有內部規定所定申訴期限

者，自該日起適用新法，其已進行之

期間不受影響，接續計算其申訴期限

合計為3年或5年；至如該職場霸凌行

為已逾各機關既有內部規定所定申訴

期限者，基於實體從舊及不溯及既往

原則，不得再依保障法所定申訴期限

提起申訴。 

三、保障法第19條第3項所稱「權勢地位」

係指具領導統御或職務監督關係，或為

具權勢優越地位之長官，故具權勢地位

者之職場霸凌，原則係指對於因任用、

遷調、考核或其他執行職務關係而受自

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

職場霸凌行為。 

四、自115年1月9日起，機關首長及一級單

位主管人員之職場霸凌成立與否決定及

調查事證，申訴受理機關均應依保障法

第19條之1第6項及第19條之2第4項規定

函送保訓會，其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

（按：指職場霸凌行為終了日在115年1

月9日以後者），保訓會將依規定裁處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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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五、第102條第3項有關法定機關（構）非屬

保障法適（準）用對象，而有依法令從

事於公務者，其提起職場霸凌之申訴，

準用第19條至第19條之2及安衛辦法等

相關規定部分： 

(一)自115年1月9日起，法定機關（構）

中政務人員、民選公職人員、約僱人

員、駐衛警察、技工、工友、約用人

員及勞務承攬人員等，準用保障法及

安衛辦法所定職場霸凌申訴、調查、

處理及裁罰等相關規定；惟其如不服

職場霸凌受理及成立與否之決定，仍

得依其身分屬性，依職安法第39條規

定向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申訴。 

(二)另 適 用 職 安 法 全 部 規 定 之 機 關

（構）、學校，有關職場霸凌之申

訴、調查、處理及裁罰等相關規定，

應依職安法規定辦理，又該等機關中

屬保障法之適（準）用對象者，對職

場霸凌申訴案件是否受理及成立與否

之決定如有不服，其救濟程序仍依保

障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各機關應依保障法第19條至第19條之

2、安衛辦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確實執

行（如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依規定組

成、定期開會、各項重大事故或一般事

故依時限通報、執行抽查作業等），倘

違保障法第19條之1所定情形者，保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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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會將依規定裁處罰鍰或移送檢察機關；

如屬機關應負責人員或相關承辦人員違

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

行為者，將函請主管機關依規定予以懲

處，或將失職人員移送懲戒。 

七、另保訓會重申有關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

會召開會議之學者專家比例，如屬決定

職場霸凌成立與否之相關會議，其外部

委員出席人數應符合法定比例，以維上

開決定之客觀性與外部性，並符安衛辦

法所定職場霸凌申訴處理機制之制度設

計意旨。 

修正「臺中市政

府及所屬機關公

務人員健康檢查

處理原則」第2點

及第 3點，並自

114年 7月 1日生

效。 

為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4年7月

1日修正生效之「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

施要點」第3點、第4點及第6點規定，爰參

照行政院 114年 11月 7日院授人給字第

1144001718號函修正之中央機關（構）員工

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及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 訓 委 員 會 110 年 1 月 8 日 公 保 字 第

1100000236號函之規定，修正「臺中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處理原則」第

2點、第3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高風險職務人員定義及其健康檢查

補助基準。（修正規定第2點） 

二、修正健康檢查補助對象於補助當年度以

及於非補助年度自費前往受檢給予公假

之規定。（修正規定第3點）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年12

月 22 日 府 授 人 給 字 第

114034824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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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公務人員退休資

遣撫卹法第45條

第4項所定「依本

法或其他法令規

定 核 給 之 退 休

金、撫卹金、優

存利息或其他由

政府預算、公營

事業機構支給相

當於退離給與之

定期性給付者，

不得擇領遺屬年

金」之規定，於

依公務人員個人

專戶制退休資遣

撫卹法或公立學

校教職員個人專

戶制退休資遣撫

卹條例請領月退

休金者，除依該

法第21條及第 30

條或該條例第 23

條及第 31條規定

辦理因公傷病命

令 退 休 並 支

（兼）領月退休

金者且未放棄本

人支領因公傷病

一、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

退撫法）第45條第4項規定略以，遺族

如領有退撫法或其他法令核給之退休

金、撫卹金、優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

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離給與

之定期性給付者，不得擇領遺屬年金；

但遺族選擇放棄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並

經原發給定期給與之權責機關同意，得

擇領遺屬年金。同法施行細則第59條明

定，遺族領有定期性給付得否領取遺屬

年金之適用範圍，並於111年9月23日修

正第2項，排除適用依勞工退休金條例

請領月退休金之人員。 

二、本解釋係針對適用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個人專戶制

退撫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個人專戶

制退撫條例）之人員，得否請領依退撫

法所定之遺屬年金之規定，說明如下： 

(一)原則：可請領，因其給付方式屬確定

提撥制，其所支領之月退休金，雖具

定期給與之形式，實僅係由個人專戶

之累積總金額（一次給與總額）分期

請領，與依勞工退休金條例支領之月

退休金形式相同，爰係屬退撫法施行

細則第59條第2項之適用範圍。 

(二)例外：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者，不

得請領，因其因公命令退休給付標

銓敘部民國114年12月8日

部退三字第11459055072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12月15日府授人

給字第 114038433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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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月退休金外，不

適用之。 

準，均照退撫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規定計給，所領月退

休金具確定給付制之性質，爰非屬退

撫法施行細則第59條第2項之適用範

圍。惟渠等人員如放棄支領因公傷病

月退休金時，自應得請領上述遺屬年

金。 

三、綜上，於退撫法施行細則第59條規定配

合修正前，有關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法

或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人員，得否請領

依退撫法辦理退休並支（兼）領月退休

金者，其亡故後之遺屬年金一節，依銓

敘部114年12月8日部退三字第11459055

071號令規定辦理。 
 


